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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機構補助舉辦研討會一覽表 

資料更新彙整時間：108年9月27日  

※本校摘錄科技部、教育部等校外機關補助舉辦研討會相關辦法，提供各學術單位參考。條文內容若有變動，請依各機關最新公告辦理。  
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科技部 

國際合作處 
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作業要點 

 第一期：3/1~3/31 

(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5/31) 

 第二期：9/1~ 9/30 

(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11/30) 

 第一類及第二類會議之申請案件，

至遲應於會議預定開始舉辦日一年

前配合第一期或第二期受理期限提

出申請。 

 第三類、第四類及第五類會議之申

請案件，至遲應於會議預定開始舉

辦日前配合第一期或第二期受理期

限提出申請。 

 至科技部研究人才網提出申請後，於截止

日前一天(例假日除外)通知研發處執行線上

送出申請案。 

 補助項目：由受補助之機構自行在本部核

定之經費內調配使用，惟須符合政府法

規、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範圍及本部相關規定。另本部之補助款

不得用於購置設備及非關研討會之支出。 

綜合業務處 
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

會作業要點 
活動辦理二個月前  

 至科技部研究人才網內之「延攬科技人才

及兩岸科技交流」線上申辦系統製作申請

書，彙整送出。  

 補助項目： 

(一)在臺灣地區舉辦者： 

1.辦理研討會所需之相關費用，但不得用於

購置設備、來臺人員之機票費、簽證費、生

活費(含膳宿費)及非關研討會之支出。 

2.申請機構得自行在本部核定之總經費內調

配使用，惟須符合政府法規及本部相關規定。 

(二)在大陸或香港澳門地區舉辦者，於本部核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7929&amp;ctnode=1213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7929&amp;ctnode=1213
http://web1.nsc.gov.tw/lp.aspx?ctNode=1056&amp;CtUnit=482&amp;BaseDSD=5&amp;mp=1
http://web1.nsc.gov.tw/lp.aspx?ctNode=1056&amp;CtUnit=482&amp;BaseDSD=5&am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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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定之總經費內，補助下列人員出差旅費： 

1.現任國內研究機構、大專校院之教學或研

究人員。 

2.本部補助之客座人員、博士後研究、研究

學者（發表研究成果）。 

3.國內大專校院非在職身分之碩、博士研究

生（發表研究成果）。 

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作

業要點 

應於會議預定時間最早六個

月內、最晚三個月前。 
 

 補助開會期間不超過兩日之國內中小型學

術研討會。本項補助不包含國際性學術研

討會。 

 每件補助以15萬元為上限。補助項目包括

演講費、出席費、國內差旅費、印刷費、

餐費、場地費及雜支等相關費用。國外學

者機票費、生活費、演講費、出席費、國

內差旅費不予補助。 

 擬向本中心申請補助之單位須備妥「申請

表」（包括書面資料及WORD檔格式之光

碟片）暨「同意書」（資料使用授權），

經所屬學校或研究單位發函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 

補助學術研習營作業要點 

 中心既有學門課程：每年

3/1~3/31 、 5/1~5/31 及

11/1~11/30 

 單位自行研擬課程：每年

5/1~5/31及11/1~11/30 

 

 本學術研習營之目的，係為活絡校際學術

交流，不受理邀請申請同校教師擔任講員

之申請案。 

 授課對象以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教學、

研究人員（含博士後）及博士生為主。 

 申請資格以學校之院、系、所、學位學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9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9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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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程、研究中心，或具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資格之機構為單位，申請人以院長、

系主任、所長、學程、中心主任或單位主

管為限。 

 申請人應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網站填

寫線上申請表；申請單位應發送紙本公文

（內容請列出擬申請之講題）至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本中心就下列研習課程，提供補助： 

 （一）本中心既有學門課程 

1. 舉辦方式：由本中心邀請各學門專家學

者，至全國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講授該領域

重要研究議題。 

2. 課程擬定：本中心委託各學門資深專家學

者規劃學術研習營課程，並公布該課程於本

中心網站。 

3. 申請時間：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

日、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一日至

十一月三十日，逾期不予受理，必要時本中心

得依業務之需求公告延後或延長受理時間。 

4. 申請方式：申請單位選定課程後，應先至

本中心網站填寫線上申請表，而後發送紙本

公文及申請表至本中心。 

i. 個別申請件：各申請單位，每期以申請三

門本項課程為限。 

ii. 聯合申請件：須兩個（含）以上單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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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申請，不受跨校、跨單位的限制，可一次申

請多門課程，但課程須規劃於一至三天內開

課完畢。課程申請數不得高於聯合申請之單

位數，至多五門課程。 

 （二）單位自行研擬課程 

1. 舉辦方式：由申請單位邀請各學門專家學

者，至該申請單位講授該領域重要研究議題。 

2. 課程擬定：由各申請單位自行規劃學術研

習營課程及講員，以本中心公告之主題為優

先。規劃內容需包括講題、議題內容簡介、講

員經歷背景、課程時數。內容由本中心送交課

程規劃召集人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審議。 

3. 申請時間：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及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逾期不予受

理，必要時本中心得依業務之需求公告延後

或延長受理時間。 

4. 申請方式： 

i. 申請單位擬妥課程並與欲邀請之講員聯繫

後，應先至本中心網站填寫線上申請表，並

將課程規劃（內容請列出講題、議題內容簡

介、講員經歷背景、課程時數）與公文紙本

及申請表寄送至本中心。 

ii. 每期各申請單位，以申請一門本項課程為限。 

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

教育司 

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

交流活動實施要點（屬

於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部

 第一期： 3 月 15 日至 4月 

30日 

 第二期：9 月 15 日至 10月 

 第一期：受理當年 7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辦理之活動。 

 第二期：受理次年1月1日至6月30日

 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習營或學術講座，其

參與國家應有三國以上（包括地主國，不

包括大陸、港、澳等地區），且與會外籍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200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200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200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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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分） 31 日 間辦理之活動。 講員人數應占會議所邀請全部講員人數四

分之一以上。 

 同一會計年度內，同一單位辦理性質相同

案件，以補助一次為限。 

補助辦理兩岸(含港澳)

學術教育交流活動實施

要點（屬於教育學術研

討會的部分） 

於活動辦理二個月前備函提

出申請 
 

 補助範圍：在國內舉辦或受邀赴大陸（包

括港澳）參加之下列活動： 

1.  教育學術研討會。 

2.  教育論壇。 

3.  學藝競賽及研習活動。 

 申請案每一個月審查一次，時間定於每月

月底。但屬特殊或急迫性案件經簽請部次

長核准者，不在此限。同一單位同性質案

件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補助： 

1. 個人出席之活動。 

2. 以參觀旅遊為主之活動。 

3. 曾獲本部補助，辦理績效不佳。 

4. 過去三年內曾有不良交流紀錄或違反相關

規定。 

5. 赴大陸參加全國性活動，有遭其矮化、利

用，損及我方尊嚴立場。 

社教司 

補助辦理家庭教育老人

教育及婦女教育活動實

施要點 

依教育部函文通知之申請期程辦理 

 第一期：每年1月至4月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10/1~10/30受理申

請。 

 第二期：每年5月至8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2/1~2/28受理申請。 

 第三期：每年9月至12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6/1~6/30受理申請。 

 應檢具教育部規定之申請文件，於申請期

限內（以郵戳為憑），以正式公文向本部

申請。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200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486&amp;KeyWordHL&amp;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486&amp;KeyWordHL&amp;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486&amp;KeyWordHL&amp;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486&amp;KeyWordHL&amp;StyleType=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16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16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163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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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文化部 

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 

第一期：申請1月至6月所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度10/1~10/31止收

件。 

第二期：申請7月至12月所辦理之活動，於當年度5/1~5/31止收

件。 

 補助項目：於國內辦理並符合下列項目之

一者，得提出申請補助。 

1. 整合性表演藝術活動：計畫內包含五個以

上團隊之五項以上製作，或計畫內包含十五

場以上演出。 

2. 有助於培育表演藝術專業人才、促進表演

藝術國際交流發展，在國內地區辦理之國際

研討會或國際性表演活動。 

 補助金額：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項目

等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受補助單位之人

事行政管理費及購置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同一單位每年至多申請補助二案。 

 申請單位應於本部公告收件期間內，檢具

經費補助申請表(請繕打並加蓋單位或個人

章戳)，附完整計畫書及立案證書影本，一

式二份，郵寄者以掛號郵戳為憑，親送者

應於本部上班時間內至下午六時送達，逾

期送達者，不予受理。 

視覺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 
每年受理申請一次，為前一年度10/1~10/31止收件（如遇例假日，

則順延至次一上班日），收件期間如有變動本部將另行公告。 

 補助內容：凡於國內辦理之視覺藝術計畫

並符合下列之一者，得申請補助。 

1. 有助於國內視覺藝術多元發展之國際性、

實驗性、扎根性、文化多樣性藝術計畫。 

2. 有助於培育視覺藝術專業人才、促進視覺

藝術國際交流發展之藝術展覽、研討會等藝

術活動。 

3. 有助於提升整體視覺藝術生態發展之藝術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amp;id=107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amp;id=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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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史料研究、藝術評論及推廣與出版計畫。 

 補助金額：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項目

等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受補助單位之人

事行政管理費及購置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申請單位應於文化部公告辦理期間內，檢具

補助申請表、立案證明文件及計畫書一份，

以掛號寄送或專人送達本部提出申請。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補助辦理運動產業專題

會議計畫 
活動辦理前二個月  

 補助範圍及額度，以會議舉辦之直接相關費用

為限，補助金額最高補助比例百分之五十。 

 受補助單位應妥善保存原始憑證以供查核；

其有補助剩餘款項者，應於各該受補助計

畫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連同成果報告一

併繳交。 

行政院衛生署 
補助辦理學術科技研討

會作業要點 
活動辦理前  

申請機構應於會議舉辦前填寫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一），並檢附下列資料，備文向本部

申請： 

  辦理學術科技研討會之計畫書一份，其內

容應包含辦理機關名稱、大會議程、演講

者個人資料表、經費概算表及經費來源等

（經費來源應註明年費收入、向其他機關

申請補（捐）助之額度及對參加會議者之

收費概況）。 

 申請本部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外交部 
補助外交事務研討會會

議作業要點 

大型國際會議，於外交部籌

編年度概算三個月前；未列

入預算之會議申請，應於活

 

 計畫書應載明會議名稱、目的、議程、主

講人學經歷、預定與會人員名單、經費預

算、擬申請補助金額及會議預期績效。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6221/ch05/type2/gov47/num13/Eg.htm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70021009500-1020813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70021009500-1020813
http://law.mofa.gov.tw/law_out/LawContent.aspx?id=FL026743
http://law.mofa.gov.tw/law_out/LawContent.aspx?id=FL02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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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補助辦法 受理申請時間 受理研討會舉辦時間 補助條文重點摘錄 

動辦理一個月前  同一案件如另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應列

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

之項目及金額。 

 經核定補助者，如因故有延期舉行會議或

改變會議內容之需，應先報本部同意。如

取消辦理，須繳回已請領之補助款。 

 接受補助者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送

獲補助經費項目之各項支出原始憑證，連

同會議成果報告書報核，並依行政院「中

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列明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補助民間團體從事國際

交流及活動費用要點 

應於活動舉行30日前提出

申請。 
 

申請者得以書面或至本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

務會雙語網站（www. taiwanngo.tw）線上

提出申請。 

其他單位 依來函單位補助辦法辦理。 
 

 

 

http://law.mofa.gov.tw/law_out/LawContent.aspx?id=FL037920
http://law.mofa.gov.tw/law_out/LawContent.aspx?id=FL037920
http://law.mofa.gov.tw/law_out/LawContent.aspx?id=FL037920

